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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2025年6月

（二）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以区间进行业绩预告的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119,826万元–125,97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2.79% -60.62%

盈利：110,480万元–116,14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6.12% -53.61%

盈利：0.52元/股–0.54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78,425万元

盈利：75,611万元

盈利：0.3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成本管控、制程改善、强化自动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利润增

加。

2、报告期内，利润成长主要来自产品结构变化、本年产能利用率较上年提升以及公司新

产品线的良率稳步提高。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2025年中期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6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亏损：8,500万元-11,500万元

亏损：13,000万元-16,000万元

亏损：0.0257元/股-0.0347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3,914.45万元

亏损：1,436.63万元

盈利：0.0120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半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同比增加，导致本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2、报告期内，公司增值税加计抵减损益同比减少；因联营企业经营亏损，公司投资收益同

比减少，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四、风险提示

1、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5年半年

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063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2025年1月1日一一2025年6月30日

盈利：800万元 - 12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0.08% - 93.39%

盈利：800万元 - 12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9.72% - 93.15%

盈利：0.0246元/股 - 0.0369元/股

上年同期
2024年1月1日一一2024年6月30日

盈利：12101.96万元

盈利：11671.78万元

盈利：0.372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

度审计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期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上半年，白酒行业继续延续深度调整态势，受多重因素影响，白酒企业经营进一

步承压，马太效应下中小酒企压力更大，经销商回款意愿谨慎。公司预计报告期实现营业收

入5.6亿元左右，较上年同期下降43%左右。

在当前经营环境下，基于公司长远稳健发展考虑，公司加强市场基础建设，把握市场节

奏，进一步理顺产品价格与渠道。二季度公司继续推进营销模式转型，加大消费者扫码及宴

席等消费端促销力度，强化终端动销，终端动销量持续高于经销商进货量，社会库存持续降

低；通过理顺产品价值链，“红坛”“透明装”等主要产品价格稳中有升。但由于市场预期仍偏

谨慎，经销端回款与实际终端动销不同频，而公司销售费用主要与终端动销相关联，导致销售

费用率有所上升，加之公司新品上市推广需要费用支持，因此公司净利润同比降幅更大。

下半年，公司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改善业绩情况：一是通过持续的宴席和消费者扫码

等活动强化消费者购买意愿，加速终端动销；二是通过在湖南市场及省外重点市场深化推进

“扫雷行动”，实现聚焦打透，进一步增加销售渠道网点数量；三是积极开拓新渠道，通过和知

名商超合作、央企业务扩展、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强化业务增量；四是强化降本增效工作，在保

证业务经营需要的前提下采取多种举措尽量控制成本费用，努力提升效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初步测算数据，本公司2025年1-6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25-17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预计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业企业”或“公司”）预计 2025 年半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00万元至4,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

实现扭亏为盈。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000万元至-1,0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
000万元至4,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预计2025年半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000万元至-1,000万元。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2024年半年度公司业绩情况如下：

（一）利润总额：-13,758.8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081.0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70.80万元。

（二）每股收益：-0.08元。

三、本期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公司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度的增长，主要系先导科技集团成为新实控人

后, 公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安徽万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铋材料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铋金

属制品、铋的氧化物、铋的化合物，成为先导科技集团旗下唯一的铋金属深加工及化合物产品

的平台。上述业务的开展，有效增厚了公司上半年收入和利润。

另外上半年公司根据目前的发展规划，出售了参股公司浙江镨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并实现了投资收益，此次股权转让一方面助力公司提升净利润水平，另一方面提升了公司

资产流动性和现金流，为公司后续研发投入和产能扩张提供资金保障能力。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41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40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155万元–230万元

扭亏为盈

亏损：1,525.35万元–1,600.35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50.49%-52.81%

盈利：0.0023元/股–0.0035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1,875.05万元

亏损：3,232.34万元

亏损：0.028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强化产品和方案竞争力，实现了营业收入的稳步提

升；

2、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开源节流，实现了公司经营费用效率的提升；

3、报告期内，提升了资金周转效率，降低了融资规模，同时整合了银行资源降低融资利

率，实现了融资成本的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目前公司尚未

发现对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构成重大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27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5-064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公告编号：2025-039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芜湖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13

203,250,630

11.25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志刚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傅代国先生、汪献忠先生、李明茂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龙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3,629,159

比例（%）

95.2662

反对

票数

9,103,869

比例（%）

4.4791

弃权

票数

517,602

比例（%）

0.2547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89,059

比例（%）

94.8528

反对

票数

9,310,969

比例（%）

4.5810

弃权

票数

1,150,602

比例（%）

0.5662

2.02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219,259

比例（%）

94.5725

反对

票数

9,262,769

比例（%）

4.5573

弃权

票数

1,768,602

比例（%）

0.8702

2.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346,659

比例（%）

94.1432

反对

票数

10,726,369

比例（%）

5.2774

弃权

票数

1,177,602

比例（%）

0.5794

2.04议案名称：品种及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295,659

比例（%）

94.6101

反对

票数

9,269,169

比例（%）

4.5604

弃权

票数

1,685,802

比例（%）

0.8295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307,159

比例（%）

94.6157

反对

票数

9,262,769

比例（%）

4.5573

弃权

票数

1,680,702

比例（%）

0.8270

2.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365,159

比例（%）

94.1523

反对

票数

10,711,669

比例（%）

5.2701

弃权

票数

1,173,802

比例（%）

0.5776

2.07议案名称：增信机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54,659

比例（%）

94.8851

反对

票数

9,229,369

比例（%）

4.5408

弃权

票数

1,166,602

比例（%）

0.5741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67,259

比例（%）

94.8913

反对

票数

9,200,069

比例（%）

4.5264

弃权

票数

1,183,302

比例（%）

0.5823

2.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及挂牌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41,459

比例（%）

94.8786

反对

票数

9,222,069

比例（%）

4.5372

弃权

票数

1,187,102

比例（%）

0.5842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843,059

比例（%）

94.8794

反对

票数

9,235,769

比例（%）

4.5440

弃权

票数

1,171,802

比例（%）

0.5766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893,059

比例（%）

94.4120

反对

票数

10,184,969

比例（%）

5.0110

弃权

票数

1,172,602

比例（%）

0.57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
议案》

发行规模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发行方式

品种及债券期限

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发行对象

增信机制

募集资金用途

承销方式及挂牌安排

决议有效期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669,759

15,829,659

15,259,859

14,387,259

15,336,259

15,347,759

14,405,759

15,895,259

15,907,859

15,882,059

15,883,659

14,933,659

比例（%）

63.4042

60.2088

58.0416

54.7226

58.3322

58.3759

54.7930

60.4584

60.5063

60.4082

60.4142

56.8009

反对

票数

9,103,869

9,310,969

9,262,769

10,726,369

9,269,169

9,262,769

10,711,669

9,229,369

9,200,069

9,222,069

9,235,769

10,184,969

比例（%）

34.6270

35.4147

35.2314

40.7982

35.2557

35.2314

40.7423

35.1043

34.9929

35.0765

35.1287

38.7390

弃权

票数

517,602

1,150,602

1,768,602

1,177,602

1,685,802

1,680,702

1,173,802

1,166,602

1,183,302

1,187,102

1,171,802

1,172,602

比例（%）

1.9688

4.3765

6.7270

4.4792

6.4121

6.3927

4.4647

4.4373

4.5008

4.5153

4.4571

4.46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合肥）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俊、汪泳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文件，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25-037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

议于2025年7月14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芜湖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以专人

送达、微信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宋志刚先

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后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3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25-038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召开

了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为贯彻落实自2024
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

运营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战略规划，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本次调整是对公司组织架构的优化和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调

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附件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本报告期

1,077,515.40

132,950.76

132,636.70

110,675.39

82,492.93

83,508.99

0.337

0.342

5.59

5.66

本报告期末

4,180,709.04

1,617,442.96

2,743,920,395

5.89

上年同期

748,038.18

88,048.60

90,472.89

79,150.81

72,949.67

54,664.15

0.340

0.255

6.17

4.62

本报告期初

3,492,864.55

1,258,229.64

2,146,650,771

5.86

增减变动幅度(%)

44.05

51.00

46.60

39.83

13.08

52.77

-0.73

34.11

减少0.58个百分点

增加1.04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19.69

28.55

27.82

0.5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指标主要变动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报告期，航运市场受关税及地缘冲突影响，整体波动性较大。面对外

部环境不确定性，公司积极利用船队规模增长、运力迭代优化的优势，扎实推进基础货源营

销，加强行业头部客户合作及高附加值货源揽取力度，货源结构持续优化，风电设备、储能柜、

工程机械及商品车等货量占比同比增长，公司半年度经营展现较强韧性，业绩实现稳步增

长。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07.75亿元，同比增长44.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约8.25亿元，同比增长13.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净利润

约8.35亿元，同比增长52.77%。

（二）非经常性损益影响：一是投资收益减少。上年同期，公司对远海汽车船股权由权益

法转成本法确认股权处置收益1.2亿元。本报告期无此项收益。二是资产处置收益减少。上

年同期，公司处置老旧船舶取得资产处置收益5,821万元。本报告期无此项收益。

（三）其他影响：2025年3月19日，公司披露《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97,269,624股，

股本变更为2,743,920,395股。

三、风险提示

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主要财务

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2025-030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亏损：9,900-13,500万元

亏损：9,700-13,300万元

亏损：0.1219-0.1662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5,978.03万元

亏损：6,136.52万元

亏损：0.073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

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市场竞争加剧影响，本期公司主要产品售价下降，同时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上涨。

双重因素叠加，导致公司毛利率同比下滑，整体经营业绩因此同比下降。

2、公司主要子公司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新设备接驳及年度检修，自3月下旬起

至6月初停产，致使本期停工损失显著增加。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53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工数联科技

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1项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简称“中电联”，是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的全国电力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合组织，非盈利的社会经济团体）颁发的“融合边缘计算与

数字孪生的输渣设备智能运维技术”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中电联鉴字【2025】第 432
号），经过鉴定委员会认真评定后，认为该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科技成

果鉴定。具体如下：

一、认证情况

成果名称

融合边缘计算与数字孪生
的输渣设备智能运维技术

证书号

中电联鉴字【2025】
第432号

鉴定日期

2025-07-12

鉴定批准日期

2025-07-14

鉴定结论

该项目成果鉴定为国际领
先水平

二、对公司影响

本项目致力于通过融合边缘计算与数字孪生的AI技术，构建一套具备自感知、自诊断、

自优化能力的输渣设备智能运维管理平台，有效解决火电厂干排渣系统现有运行管理中的各

类痛点问题，达成“无人值守、智慧运营”的先进管理模式，为火电厂的安全稳定运行与高效精

细化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上述科学技术成果证书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充分体现了公司的创

新能力和研发实力，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拓展能力。

三、风险提示

该科技成果对公司经营效益的影响受政策、市场需求、行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限制，公司

尚无法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01 证券简称：青达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1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获得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5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出现亏损。

●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740
万元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50万元

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740万

元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36.7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346.15万元。

（二）每股收益：0.05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营产品工业丝、帘子布、66切片、尼龙6切片等因市场原因，2025年上半年价格较

同期有所下降；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也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